
（

寒
華
）

北
京
學
生
8

對
於
此
次
罷
課
之
風

潮
o

獨
持
鎮
靜
態
度
以
處
之
？

絕

不
肯
與
南
方
學
界
相
书

和
吕

雖
其

所
具
之
見
解
3

於
根
本
方
面
。

不
譽

能
無
異
3

然
在
無
形
之
表
。

為
政

府
特
留
餘
地
吕

已
不
在
少
：

吾
固

不
敢
謂
京
學
界
之
為
此
吕

容
有
兌

好
於
政
府
之
意
存
也
8

第
以
為
當

局
是
時
3

似
宜
諒
解
北
京
學
生
之

蔆
意
3

對
於
檢
廳
起
訴
之
數
十
代

表
o

大
可
以
不
了
了
之
吕

繼
自
今

8

北
京
攻
府
與
學
生
。

庶
幾
相
安

於
無
事
吕

是
亦
未
始
非
息
事
寗
人

之
一

法
也
O

乃
今
北
方
當
局
8

猶

不
勝
悻
悻
之
怒
S

謂
非
羅
致
學
生

於
法
o

則
不
足
以
示
政
府
之
威
他

是
惟
恐
學
生
之
不
憤
於
其
中
s

而

故
從
而
激
之
S

使
再
與
南
方
為
一

致
之
舉
動
也
3

今
北
京
學
生
之
贊

成
罷
課
者
0

又
漸
有
不
可
遏
抑
之

·

勢
矣
8

當
局
於
此
8

苟
無
適
當
應

付
之
成
算
。

則
雖
欲
不
謂
為
庸
人

自
擾
r

不
可
得
也
o

噫
嘻
8

寒
華

學
潮
平
議
（二）

神

州

月

旦

又
令

陸
軍
總
長
靳
雲
鵬
呈
陸
軍
第
二

十
八
邸
步
兵

。

第
一

百
十
圃
第
三
餐
營
長
徐
景
隆
另
有
差
委
請
予
免

職
麻
照
准
此
令

又
令

陸
軍
總
長
靳
雲
鵬
呈
請
任
命
張
福
萬
為
陸
軍

第
二

十
八
鄙
步
兵
第
一

百
十
閣
第
三
營
營
長
應
照
准

此
令

四
月
二

十
日
大
總
統
令

孔
锝
成
襲
封
為
衍
聖
公
此

令又
令

參
謀
總
長
張
懷
芝
現
在
假
滿
着
即
回
部
供
職

此
令

、

又

令

調
任
湯
中
署
駛
育
部
司
長
秦
汾
署
教
育
部
參

事
此
令

四
月
十
九
日
大
總
統
令

外

交
部
呈
駐
伊
爾
庫
次
克
署

領

事
魏
渤
請
予
免
職
應
照
准
此
令

命

令

題
不
宜
牽
及
外
交
之
關
係

·
徐
擬
借
重
王
聘
卿
南
下
一

贊
助
和
局
王
以
北
方
當
局

對
於
謀
和
意
見
異
芦
靄
雄
—

一

絕
非
空
言
所
能
調
解
故
已

謝
絕
此
任

·
政
府
迭
催
徐
樹
錚
赴
輝

一

徐
以
政
爭
趨
勞
正
烈
不
願

一

離
京

故
以
坐
待
撥
欵
為
詞

遲
回
不
發

·

、

、

—

·
北
议

學
生
又
有
一

派
趨

向
罷
課
者
現
正
四
出
講
演

措
詞
甚
激
政
府
防
範
亦
愈

嚴
密
几
學
界
方
面
之
電
話

線
俱
已
截
斷

、

一

·
政
府
擬
遣
曾
宗
鑒
赴
滬

視
察
和
議
進
行
之
實
况
幷

一

與
王
揖
唐
晤
商
一

切

·
昨
日
谷
二

上
午
新
任
駐

京
英
使
艾
斯
敦
謁
見
總
統

呈
遞
國
書

·
贛
督
軍
省
長
會
銜
電
告

九
江
交
涉
e
已
和
平
結
束

、

·
新
參
院
議
員
何
焱
甲
等

爲
拉
門
德
來
華
有
與
某
派

要
人
密
商
鐵
路
共
管
之
說

巳
向
政
府
提
起
質
問

·
粤
訉
舊
國
會
岑
派
議
員

扵
最
近
開
會
時
宣
布
伍
廷

芳
及
闲
院
議
長
罪
狀
到
會

議
員
僅
六
十
人
否
認
衬
居

三
分
之
二
8
由

龔
煥
辰
提

議
非
得
議
員
過
半
數
不
能

開
會
眾
皆
贊
成

段
祺
瑞
電
致
王
揖
唐
謂

南
北
和
議
係
完
全
國
內
問

北
京
專
電

內

外

要

電

。
父
電

旅
滬
舊
隆
貝
紛
面
政
府
謂
岑
爭
關
餘
係
為

跡
湘
軍
需
請
止
撥
付

·
又
電

密
髓
堯
允
由
唐
紹
儀
主
持
和
局
滬
會
可
望

.

開
議
在
京
代
表
準
備
日
内
南
下

。

·
又
電

李
純
提
出
保
定
會
嚷
之
五
條
附
和
各
督
現

又
暴

持
冷
，
簿
皮
、

—

、

·
又
鼍

王
土
珍
有
南
下
襄
助
和
鷺
說

』

—

一

·
又
電

—

海
每
人
云
在
粤
海
軍
因
策

府
解
體
锦
、

項
無
l

着
有
舜
順
宣

·
又
電

謠
傅
政
府
允
日

本
共
因
出
兵
防
俄
昨
邊
防

處
議
決
將
宋
煥
章
軍
隊
先
行
撤
囘
以
示
與
協
約
一

致

⑧
父
電

徐
籌
邊
使
因
恰
克
幽
外
交
權
限
事
巳
準
備

諧
庫
再
折
赴
恰

·
又
電

當
局
以
中
俄
關
係
較
谷
國
為
密
切
除
令
丹

麥
顏
使
隨
時
報
告
協
約
與
俄
接
洽
情
形
倂
擬
特
別
開

會
討
論
對
待
方
針

·
父

電

院
通
電
學
生
聪
課
聲
言
與
政
府
决
鬥
合
有

政
治
意
味
宜
嚴
加
啊
止

·
又
電

陳
光
遠
戚
揚
會
電
九
江
交
涉
案
巳
和
平
了

結

.

4

—

一

·
一

一

十
二
日
濟
l

S
電
1

魯
省
會

議
員
頗

有
一

部
份
贊
成
張
懷
芝
吗
魯
督
任

@
一

一

十
一

一

日
福
州
電

李
督
電
告
閩
軍

防
線
區
域
內
巳
飭
嚴
查
並
無
種
烟
情
事

遥
一

一

十
一

一

日
香
港
電

軍
府
促
慎
派
政

務
會
議
代
丧
覆
電
謝
絕
滇
桂
惡
感
暫
難
清
除

二
十
二
日
北
京
電

京
滬
新
舊
議
員

籌
商
合
倂
制
憲
進
行
甚
力
勢
在
必
成

中

孚

通

信

社

電

路

透
社
二

十
一

日
北
京
電
.

0
使
艾
思
敦
今

晨
謁
見

徐
總
統
.

呈
遞
圃

寳
.

禮
節
殊
為
煊
赫
。

總
統
演
說

之
際
。

述
及
中
英
雨
國
三
世
以
來
親
密
之
邦
交
·

又

日
。

兩
國
邊
疆
相
接
。

而
華
僑
之
居
於
英
圃
南
方

殖

民
地
者
。

不
可
勝
數
·

郎
此
言
之
。

中
英
雨
國
。

實

有
特
別
關
係
。

以

固
定
東
亞
之

椰
平
。

而
保
持
之
.

深
願
兩
國
現
有
之
友
誼
。

垂
久
不
渝
雪

俾
為
人
類
造

福
云
云
.

北
京
學
生
通
過
阻
裹
。

反
對
贊
助
上
海
學

生
之
罷
課
。

穗
人
入
華
之
規
則
。

不
日

將
公
佈
·

規

定
银
人
欲
来
華

者
·

須
向
駐
外
中
國
外
交
代
表
.

曝

領
事
官
員
開
報
履
思
·

俟
經
核
准
·

卽
填
發
執
照
·

懦
曾
經
遣
送
囘
國
·

及
形
跡
可
疑
之
德
人
拿

須
向
外

交
部
及
內
務
部
領
取
執
照
.

西
報
京
訊

內

外

要

聞

▲
最
近
都
中
。

忽
又
有
起
用
張
勳
之
說
·

阴
輝
寶
惠

萬
繩
拭
等
.

在
張
戮
私
宅
.

時
開
密
會
.

冀
蚂
張
氏

運
動
。

加
入
調
人
之
列
。

又
有
謂
陸
榮
廷
氏
·

亦
迭

電
力
保
張
勳
者
。

但
從
玫
界
可
靠
方
面
。

探
聽
·

則

謂
府
院
方
面
·

實
未
接
陸
氏
保
張
之
電
。

蓋
亦
某
撮

欲
利
用
張
勳
復
起
。

以

檜
肇
某
耍
人
。

故
造
作
此
等

謠
言
.

u
動
人
之
跑
也
.

▲
長
江
二

督
·

久
作
調
人
·

在
和
局
方
面
·

頗
占
勢

力
。

近
聞
王
揖
0
一

派
。

對
於
長
让
二

督
意
殊
不
滿

.

而
民
黨
一

派
。

則
似
0
王
限

接
近
。

卽
入
京
之
舊

暖
員
·

亦
自
謂
有
一

部
分
輿
王

、

措
手
者
。

王
派
議

和
之
主
張
。

輿
直
系
童
見
。

大
都
不
合
·

此
其
所
以

難
成
也
·

現
聞
王
又
電
請
政
府
·

速
發
巨
款
·

以
充

—

議
和
之
用
·

政
府
巳
允
卽
匯
若
干
到
滬
矣
。

▲
湘
南
吳
師
。

迭
請
撤
防
.

政
府
费
許
多
調
停
·

始

允
暫
不

全
撇
。

今
浙
省
盧
永
祥
氏
。

又
轉
陳
援
闔
浙

—

軍
潘
胃
綱
電
。

要
求
撤
防
甚
力
母

開
下

閣
造
決
定
。

電
覆
一
督
.

轉
慰
潘
卸
·

令
其
暫
緩
撤
防
·

A
皖
督
病
重
。

各
督
母
舉
鞋
任
人
物
。

頗
不
乏
人
。

攀
督
力

保
姜
桂
s
·

因
欲
騰
出
熬
河
都
統
一

笋
.

以

畀
張
景
惠
。

藉
以

譬
張
其
大
東
三
省
主
義
也
·

萎
現

存
京
。

為
韃
任
皖
督
事
.

輿
政
府
有
所
接
洽
.

一

說

躇
倪
病
曹
不
更
死
。

政
府
赞
於
皖
督
·

亦
决
暫
不
更

黔
J

.

.

丫

二
—

\

—

▲

農
愉
次
長
江
兢
庵
組
織
之
糧
食
爵
查
會
·

現
已
成

立
·

其
秘
密
之
內
幕
霄
卽
運
米
出
津
·

8
某
喝
已
集

資
雨
千
萬
元
.

預
備
大
購
中
國
粮
食
。

據
該
會
中
人

傅
說
。

謂
此
訊
實
甚
眞
確
.

但
在
京
郾
方
面
又
將
引

起
學
界
之
反
對
矣
.

。

京
乘
拾
零

最
近
當
局
。

對
於
財
政
方
針
。

頗
有
討
論
.

且

巳
由

—

財
邢
製
成
計
畫
齊
.

詳
述
數
年
財
政
經
過
情
形
。

曁

蔣
來
隱
取
政
策
·

其
大
意
略
云
。

民
國
四
五
年

間
·

各
機
關
經
營
·

已
有
積
欠
·

至
民
國
七
年
。

達
三
千

萬
兀

。

七
八
兩
年
用
兵
結
果
.

至
八
年
年
終
·

又
欠

一

臨
時
軍
費
三
千
萬
兀
。

經
常
軍
費
一

千
七
百
萬
·

經

常
政
費
一

千
三
百
萬
。

此
外
欠
中
父
兩
銀
行
五
千
萬

元
。

欠
內
外
短
期
借
款
一

萬
三
千
萬
元
·

以
上
谷
項

欠
款
。

合
計
達
二
萬
七
千
萬
元
之
鉅
。

至
每
月
可
靠

收
入
·

不
過
六
百
萬
·

而
每
月
支
出
。

約
須
千
六
百

萬
·

此
財
政

最
近
實
在
情
形
也
·

整
理
之
策
·

分
為

治
標
治
本
兩
大
端
。

治
標
之

法
。

又
分
三

款
·

第
一

維
持
現
狀
。

就
目
前
軍
政
兩
方
必
不
可
少
之
費
計
算

·

可
去
者
去
。

可
減
者
減
·

去
淨
減
淨
。

應
定
若
干

。

作
鳶
維
持
現
狀
經
費
·

十
足
。

發
給
勿
再
折

扣
·

第
二
。

清
理
積
欠
·

新
舊
欠
二

萬
匕
千
萬
兀
·

分
別

緩
急
輕
重
。

定
為
四
等
。

《

甲

七
年
以
前
舊
欠
·

暫

不
發
還
·

（

乙

八
年
年
終
止
.

所
欠
臨
時
經
常
軍
政

兩
費
。

酌
量
分
還
.

並
搭
公
債
或
國
庫
券
·

（

丙
》

內

外
短
期
債
券
·

設
法
展
期
（

丁
）

京
外
各
銀
行
臨
時
墊
一

—

懾
各
款
·

因
各
銀
行
自
身
亦
甚
困
難
。

須
先
籌
還
。

』

』

第
三
。

增
加
收
入
.

就
稅
一

端
。

剔
除
積
弊
。

或
另
—

闢
稅
源
。

以
期
增
加
入
款
。

以

上
均
為
治
標
之
策
.

.

另

稿
本
五
端
.

一

織
兵
·

二
闢
國
道
·

三
興
工
廠

。

懾
荒
田
.

五
興
教
育
·

第
二

至
第
四
·

皆
有
收

納

參
之
用
。

以
上
辦
法
。

每
月
減
出
增
入
經
常
費

。

每
月
不

敷
約
僅
六
百
禹
尤
.

四
個
月
馒
。

當
漸
能

適
合
收
支
。

姑
以
四
僵
月
爲
整
理
期
·

饵
月
不

敷
六

百
萬
.

四
個
月
為
二

千
四
百
萬
·

四
個
月
中
·

惠
壹

先
籌
還
各
銀
行
短
期
借
款
。

及
拔
還
八
年
以
前
舊
欠

。

約
須
二

千
六
百
高
.

總
計
需
五

千
萬
元
·

此
款
或

出
自
内
債
。

或
出
自
外
債
。

須
先
锋
得
。

然
後
以
次

實
行
箔
理
云
.

最
近
財
政
計
畫
之
大
槪

自
上
棒

學
生
通
過
全
嚏
礁
課
案
後
·

北

京
學
生
·

一

再
詳
細
討
論
。

深
以

關
係
重
大
。

未
惶
輕
舉
·

十
八

晚
。

又
有
駐
滬
代
表
某
囘
京
·

得
知
上
海
最
近
狀
况

·

途
於
十
九
晚
開
會
.

再
行
討
論
。

到
者
二

十
四
校

.

。

費
時
至

五
小
時
之
久
·

會
塲
中
發
言
者
甚
多
。

其
討

論
結
果
如
次
·

二
）

直
接
交
涉
并
非
當
緊
急
時
機
·

無
罷
課
之
必
要
（

二
）

此
時
罷

課
。

難
得
工
确
界
之
同

一

情
…
『

驪
課
係
消
極
之
手
腕
·

徒
使
大
眾
渙
散
、

以

後
奮
鬥
方
法
·

不
宜
抄
襲
售
卷
。

霹
人
暗
算
。

《

四
）

上
海
既
係
首
先
提
議
·

並
力
爭
通
過
此
案
之
地
.

何

.

一

以

反
祇
停
講
七
日
·

C

公
南
京
上
海
·

並
非
全
罷
·

一

並
有
不
日
匕
課
之
消
息
·

北
京
無
重
行
排
演
之
必

要

（

七
）

總
會
固
當
尊
重
。

然
明
知
總
會
被
誤
·

不
宜
作

—

無
理
性
之
服
從
·

（

八
）

京
津
特
別
苦
衷
旷

亦
富
求
諒

於
全
國
。

有
此
諸
因
·

故
當
費
精
蓄
投
。

以
別
種
積

一

極
方
法
進
行
·

至
於
罷

課
一

曆
·

遂
籽
否
决
·

北
京
學
生
否
决
罷
課
案

最

叢
勞
矗
政
府
對
外
·

壽
變
其
過
激
主
義
事

而
趨

重
於
胃
際
聯
絡
蠢
策
。

因
是
各
國
劈
俄
態
皮
。

較
前

、

必
陵
囂
·

椿
树
仔
鬬

嚐
·

且
巴
真
員
爵
丹
·

舞

一

.

勞
農
政
府
赴
丹
代
表
。

實
行
接
洽
·

我
國
駐
丹
代
辦

曹
雲
祥
·

前
曾
將
聞
見
各
情
。

詳
陳
政
府
。

外
部
輿

邊
防
威
等
各
機
關
·

迭
次
會
蘸
辦
法
。

約
有
七
項
。

——

除
巳
電
復
駐
丹
曹
代
辦
相
镰
辦
理
外
·

i

面
擬
派
張

，

斯
麐
赴
伊
城
。

范
其
光
赴
莫
斯
科
。

黄
某
赴
威
埠
。

一

先
覘
傾
向
以

定
方
針
.

外
部
頃
又
接
曹
代
辦
電
稱
。

列
甯
政
府
巳
派
代
表
=

人
到
丹
·

於
本
月
三
日
，

訪
晤

一

次
。

勞
農
政

府
·

對
我
極
表
好
意
。

又
稱
日
本
與

俄
接
洽
代
表
現
亦
趕
到
.

因
受
英
法
意
各
國
代
表
之

監
視
·

尚
未
訪
晤
.

現
該
代
表
巳
於
五
日

赴
瑞
士
。

h

與
該
駐
使
三
浦
彌
五
郎
接
洽
一

切
。

連
日
英
法
意
代

表
。

亦
與
俄
代
表
有
所
會
晤
云
云
·

此
於
將
來
各
國

一

對
俄
方
針
·

至
有
關
係
.

其
接
洽
情
形
。

己
由
政
府

電
令
曹
代
辦
隨
時
電
告
矣
。

，

又
罐
外
電
傳
述
·

列
甯
政
府
代
表
到
丹
後
·

似
以
下

、

列
谷
條
款
。

提
向
各
國
接
洽
講
和

及
恢
復
通
商
事
宜

·

姑
記
所
聞
如
次
。

是
否
眞
象
·

則
不
可
知
也
.

一

。

於
舊
俄
羅
斯
帝
國
地
域
内
建
設
之
各
政
府
。

（

包

含
愛
斯
多

尼
亞
拉
多
烏
芬
蘭
各
政
府
）

在
各
自
占
領

之
地
域
门
。

有
監
督
權
.

但
講
和
會
議
·

決
定
為
谷

種
變
更
。

或
現
在
各
政
府
占
領
之
住
民
各
自
變
更
其

政
府
時
。

均
不
在

此
限
。

勞
晨
政
府
及

舊
俄
羅
斯
帝

國
地
撬
内
建
設
之
各
政
府
·

各
自
贊
成
不
頡
覆
於
前

記
地
域
內
現
存
之
各
政
府
·

二
·

撤
廢
對
俄
封
鎖
。

而
於
俄
國
民
一

切
團
體
間
·

使
配
洽
成
聯
合
國
之
物

資
。

無
不
公
平
。

於
此
條
件
之
下
。

勞
農
政

府
再
開

—

i

始
與
聯
合
國
通
商
·

三
。

勞
農
政
府
有
得
自
由
使
用
I

—

屬
於
蹄
俄
羅
斯
帝
國
之
所
有
又
各
地
貸
客
搬
運
必
要

之
鐵
逍
港
灣
·

（

包
含
愛
斯
多
尼
亞
拉
多
鳥
芬
蘭
）

四
。

勞
晨
共
和
國
之
人
民
。

對
於
聯
合
國
及
於
舊
俄

羅
斯
帝
國
內
建
設
之
各
國
.

有
自
由
入
國
之
權
利
·

倘
不
干
涉
前
記
各
随
之
內
政
。

於
前
記
各
國
之
內
·

有
安
全
旅
行
居
住
之
權
利
。

聯
合
諸
國
。

及
前
記
各

國
之
臣
民
。

對
於
勞
晨
共
和

國
。

有
自
由
入
國
又
安

全
旅
行
居
住
之
權
利
。

但
归
項
權
利
.

均
須
以
外
國

人
不
干
涉
前
記
各
國
之
內
政
為
倏
件
。

恊
約
國
與
俄
代
表
接
治

海
參
崴
臨
時
政
府
。

對
於
日

本
派
遣
軍
司
令
部
·

提

出
通
牒
·

其
大
要
如
左
.

嘛
時
政
府
、

茲
特
聲
明
日

本
軍
於
四
月
四
五
兩
日
之

武
裝
的
蹶
起
·

實
無
何
等
誘
致
之
原
因
·

臨
時
政

府

為
擁
護
原
始
的
權
利
自
由
及
國
家
之
財
產
起
見
。

對

於
自
由
國
國
民
意
志
所
作
成
之
俄
躡
罐
民
軍
隊
。

認

為
杆
存
在
之
必
要
·

臨
時
政
府
本
國
際
的
骶

償
與
正

義
希
望
·

此
種
不
群
事
件
.

今
後
不
再
發
生
·

並

望

日
俄
兩
陶
恢
復
其

國
際
的
關
係
。

因
此
之
故
·

有
提

出
—
列
谷

件
之
罐
利
義
務
。

、

C
）

日

本
軍

令
部

捕
縛
之
官
民

司

所

人
等
·

應
即
解

放
。

一

/

（

二
）

日

本
軍
所
占
領
之
官
廳
·

臟
完
全
躇
還
該
管
之

俄
5
官

憲
·

…
二

日

本
軍
司
令
部
.

對
於
臨
時
妝
府
及
俄
國
國
民

。

為
最
滿
足
之
撫
慰
的
布
告
後
·

應
向
臨
時
政
府
謝

罪
·

表
明
今
後
不
致
再
有
此
種
e
慘
的
誤
解
·

（

四
）

膺
時
政
唐
對
於
一

切
軍
隊
及
宮
憲
之
武
裝
解
除

。

不
能
默
視
·

應
請
即
蒂
所
有
沒
收
之
武
器
歸
還
·

以

示
日
本
不
干
涉
舟

—

政
之
實
。

（

五
）

俄
圃
官
憲
。

於
收
募
（
器
締
還
之
後
亭

譬
期
以

自
國
之
軍
隊
。

保
護
各
曰

t

民
之
安
甯
秩
序
·

！
.

海
參
崴
政
府
之
杭
議

二
十
B
幂

期
二
.

膏
薪
蹄
驀
c

辫
曹
、
靳
按
及
露
罷

員
均
列
席
·

上
午
十
一

點
十
五
分

開
寝
。

計
重
要
誰

案
四
起
二
）

和

隆
阳
題
·

靳
總
理
發
出
願
電
後
·

各

省
紛
来
復
電
。

多
表
贊
同
。

滬
上
王
總
代
表
。

最
近

亦
有
意
見
陳
述
。

今
日
提
此
案
。

於
南
北
合
－

憲
法

一

項
。

略
有
研
究
。

惟
未
表
决
。

俟
下
次
會
綾
·

再

行
討
論
。

C

：

漠
口
建
築
商
場
督
辦
張
國
淦
擬
訂
暫

行
章
程
規
則
早
請
施
行
案
。

表
决
照
准
·

由
院
呈
請

總
統
以
指
令
發
表
·

…
=

第
十
師
請
撥
款
劃
充
軍
餉

案
。

盧
浙
督
因
所
統
第
十
師

積
欠
軍
餉
甚
鉅
。

電
請

以

本
省
攤
派
停
付
英
德
賠
款
一

百
五
十
萬
·

移
充
軍

費
。

表
决
变
財
政
部
核

辦
·

（

四
）

外
交
問
題
·

山
東

案
未
提
踺
·

關
於
承
認
勞
農
政
府
一

節
·

略
有
研
究

·

未
表
决
。

時
十
二

點
二

十
五
分
·

散
議
。

由
朱
曾

雨
總
長
入
府
報
告
·

二
十
日
閣
議
記
要

—

新
眾
院
於
二

十
日
下
午
二

時
十
五
分
鐘
開
會
·

副

議
長
劉
恩
格
主
席
·

延
主

兩
點
二

十
五
分
。

點
查
在

一

塲
議
員
·

巳
足

法
定
人
數
·

秘
齋
長
報
告
文
件
畢
。

議
長
報
告
新
到
院
陵
k
三
人
。

抽
定
席
次
。

又
報
告

暖
員
請
假
在

七
日
以
上
者
三
人
。

表
决
允
許
.

議
員

陳
嘉
言
。

提
起
.

臨
時
励
磕
。

謂
去
年
十
二
月
提
出

之
查
辦
中
國
銀
行
案
。

至
今
四
五
月
之
久
·

政
府
直

置
之
不
問
。

本
員
主
張
·

電
請
國
務
總
理
及
財
政
總

長
出
腐
質
問
。

一

面
開
蔆
·

眾
贊
成
.

議
員
某
又
提

議
變
更
酸
事
日
程
。

先
討
論

本
院
添
設
特
別
委
員
會

問
題
。

表
决
少
數
·

邃
照
陵
事
日
程
開
麟
·

第
一

案

律
師
法
案
·

（

議
員
孫
恩
溥
等
姆
出
）

初
磺
。

提
案
人

說
明
理
由
畢
。

無
大
體
之
討
論
。

解
樹
強
主
張
卽
交

審
查
表
决
户

多
數
贊
成
。

第
二

案
。

請
咨
政
府
迅
予

編
定
刑
律
民
律
提
交
國
禽
議
决
案
\

（

陵
員
孫
恩
溥

提
出
）

提
叢
人
說
明
理
由
畢

·

解
樹
強
謂
法
律
案

國
會
本
可
提
出
。

所
以
令
政
府
提
资
者
。

因
政
府
現

有
法
制
局
及
法
典
編
纂
會
編
定
法
律
·

可
以
不
必
由

=

國
會
起
草
·

請
本
此
意
咨
達
玫
府
。

隘
長
以
解
之
修

『

正
案
付
表
决
，

多
數
贊
成

第
三
案
請
咨
政
府
。

速
降

明
令
以
農
立
國
.

並
通
飭
主
管
官
署
·

勵
行
農
政
动

辦
農
業
建
隘
案
·

『

磺
員
呂
瑞
庭
提
出
』

提
案
人
未
到

·

省
略
說
明
·

解
樹
強
主
張
交
審
变
表
决
。

多
數
贊

成
。

第
四
案
請
咨
政
府
.

准
援
洋
瓷
稅
率
改
良
瓷
稅

以

維
瓷
業
而
挽
利
權
建
成
案
。

『

哦

員
吳
道
覺
提
出
』

提
議
人
說
明
後
。

解
樹
強
贊
成
大
體
。

即
可
咨
達
政

府
·

議
長
付
表
決
。

多
數
贊
成
。

随
員
陳
嘉
言
。

謂

適
間
議
决
.

請
財
政
總
暈
出
賠
如
何
。

撬
長

謂
適
間

電
請
財
政
總
長
未
在
家
.

亦
未
在
署
·

陳
嘉
言
謂
財

政
總
長
未
在
家
。

亦
未
在

署
。

究
竟
何
往
。

請
由
秘

書
廳
備
文
。

下

次
開
會
·

請
其
出
躇
。

眾
贊
成
·

暖
·

一

—

案
已
羅
。

遂
散
會
气
時
方
二

時
五

.

分
·

一

二
十
日
新
衆
院
之
會
議

自
日
軍
在
中
東
峨
路
·

發
生
種
種
強
暴
舉
慟
後
，

曾
－

由
我
國
向
日

本
提
出
抗
議
。

茲

聞
中
東
Q
路
委
員
會
…

。

於
十
四
日
議
决
。

向
日
本
提
出
抗
議
。

此
項
議
決

·

巳
得
英
美
法
中
俄
姥
克
之
代
表
同
意
·

抗
瞧
書
内
。

容
·

共
有
七
項
。

其
譯
文
如
左
。

C
）

月
軍
突
然
在
一

面
坡
逮
捶
鐵
路
人
皈
俄
人
二

名

·

未
加
審
啊
·

卽
遽
行
槍
斃

：
二

四
月
八
日
晚
。

有
俄
人
二

名
。

播
有
准
予
通
遏

聾
照
而
行
。

至
哈
爾
讓
之
上
海
譬
·

日
軍
非
特
不
予

以
通
過
。

并
將
一

人
投
於
橋
外
。

而
蘑
其
他
入
砍
稿

頭
部
·

以
致
甫
人
皆
負
重
稿
·

.

·

一

（
三
）

四
月
八
日
·

有
峨
路
人
員
八
名
在
海
拉
爾
地
方

一

·

突
然
魏
B
軍
逮
梅
：
霞
持

驀
氖
軍
軍
屠

摹
子

：

恊
約
國
對
日
之
抗
議


